
国联安基金 B029

工银瑞信基金 B016

华安基金 B013

华宝基金 B036

华商基金 B047

汇添富基金 B048

华夏基金 B054

弘毅远方基金 B013

诺安基金 B036

南方基金 B048

平安基金 B047

平安基金 B069

鹏华基金 B016

前海开源基金 B056

融通基金 B047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B037

泰达宏利基金 B042

万家基金 B036

湘财基金 B056

信达澳银基金 B055

兴全基金 A03

新沃基金 B056

兴业基金 B036

鑫元基金 B041

兴证全球基金 B037

易方达基金 B061

银河基金 B013

永赢基金 A31

中融基金 B069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B036

中信建投基金 B036

汇安基金 B036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B037

铁道债 A13

铁道债 A14

浙商基金 B061

688160 步科股份 B051

688189 南新制药 B064

688190 云路股份 A15

688256 寒武纪 B003

688268 华特气体 B033

688277 天智航 B021

688316 青云科技 B015

688333 铂力特 B034

688360 德马科技 B030

688377 迪威尔 B030

688378 奥来德 B018

688508 芯朋微 B059

688516 奥特维 B010

688519 南亚新材 B069

688553 汇宇制药 B025

688556 高测股份 B069

688561 奇安信 B024

688577 浙海德曼 B019

688595 芯海科技 A17

688622 禾信仪器 B026

688639 华恒生物 B045

688678 福立旺 B024

688683 莱尔科技 B060

688711 宏微科技 B027

688737 中自科技 B014

688787 海天瑞声 B048

景顺长城鑫月薪定

期支付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A32

兴证全球恒悦180

天持有期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A16

长安基金 B043

长城基金 B016

长信基金 B047

东方基金 B016

广发基金 B069

603863 ST松炀 B064

603868 飞科电器 B023

603877 太平鸟 B016

603883 老百姓 B042

603885 吉祥航空 B031

603906 龙蟠科技 B006

603918 金桥信息 B049

603985 恒润股份 B032

603989 艾华集团 B050

603998 方盛制药 B017

605006 山东玻纤 B011

605011 杭州热电 B064

605033 美邦股份 B017

605060 联德股份 B039

605068 明新旭腾 B020

605080 浙江自然 B033

605099 共创草坪 B031

605111 新洁能 B039

605133 嵘泰股份 B033

605138 盛泰集团 B057

605189 富春染织 B019

605198 德利股份 A10

605255 天普股份 B003

605286 同力日升 B040

605303 园林股份 B048

605338 巴比食品 B055

605368 蓝天燃气 B010

688006 杭可科技 B002

688022 瀚川智能 B056

688030 山石网科 B029

688036 传音控股 B026

688049 炬芯科技 A20

688075 安旭生物 A23

688077 大地熊 B022

688082 盛美上海 A28

688093 世华科技 B030

688095 福昕软件 B051

688111 金山办公 B030

688135 利扬芯片 B019

688148 芳源股份 B029

688151 华强科技 A18

603213 镇洋发展 B020

603219 富佳股份 A15

603226 菲林格尔 B030

603232 格尔软件 B035

603233 大参林 B016

603258 电魂网络 B009

603260 合盛硅业 B002

603286 日盈电子 B031

603300 华铁应急 B026

603317 天味食品 B002

603319 湘油泵 B041

603326 我乐家居 B034

603332 苏州龙杰 B010

603396 金辰股份 B014

603458 勘设股份 B050

603486 科沃斯 B065

603507 振江股份 B056

603529 爱玛科技 B044

603535 嘉诚国际 B009

603568 伟明环保 B031

603585 苏利股份 B002

603611 诺力股份 B023

603657 春光科技 B039

603661 恒林股份 B047

603665 康隆达 B040

603666 亿嘉和 B034

603676 卫信康 B033

603685 晨丰科技 B022

603690 至纯科技 B041

603693 江苏新能 B047

603703 盛洋科技 B041

603712 七一二 B035

603716 塞力医疗 B039

603717 天域生态 B014

603722 阿科力 B051

603737 三棵树 B002

603755 日辰股份 B031

603776 永安行 A31

603817 海峡环保 B019

603833 欧派家居 B012

603856 东宏股份 B005

600796 钱江生化 B052

600810 神马股份 B005

600816 ST安信 B056

600845 宝信软件 B031

600866 星湖科技 B004

600868 梅雁吉祥 B028

600872 中炬高新 B009

600895 张江高科 B019

600900 长江电力 B032

600909 华安证券 B018

600918 中泰证券 B006

600984 建设机械 B013

600996 贵广网络 B024

600999 招商证券 B004

601020 ST华钰 A15

601066 中信建投 B018

601088 中国神华 B012

601107 四川成渝 B042

601118 海南橡胶 B018

601126 四方股份 B007

601169 北京银行 B003

601186 中国铁建 B009

601288 农业银行 B004

601336 新华保险 B005

601369 陕鼓动力 B005

601390 中国中铁 B013

601636 旗滨集团 B012

601788 光大证券 B009

601800 中国交建 B005

601872 招商轮船 B037

601958 金钼股份 B018

601988 中国银行 B004

603022 新通联 B020

603031 安德利 A25

603055 台华新材 B064

603078 江化微 B069

603090 宏盛股份 B028

603106 恒银科技 B006

603165 荣晟环保 B005

603166 福达股份 B025

603195 公牛集团 B002

600289 ST信通 B024

600300 ST维维 B012

600325 华发股份 B013

600330 天通股份 B008

600348 华阳股份 B032

600356 恒丰纸业 B025

600359 新农开发 B053

600365 ST通葡 B002

600373 中文传媒 B053

600382 st广珠 B009

600389 江山股份 B005

600409 三友化工 B041

600410 华胜天成 B017

600446 金证股份 B012

600497 驰宏锌锗 B019

600516 方大炭素 B030

600518 ST康美 B056

600522 中天科技 B038

600549 厦门钨业 B031

600561 江西长运 B033

600570 恒生电子 B008

600572 康恩贝 B016

600583 海油工程 B006

600589 ST榕泰 B004

600597 光明乳业 B026

600606 绿地控股 B032

600642 申能股份 B018

600667 太极实业 B034

600671 *ST目药 B004

600690 海尔智家 B009

600691 阳煤化工 B022

600696 岩石股份 B048

600707 彩虹股份 B026

600733 北汽蓝谷 B017

600737 中粮糖业 B028

600739 辽宁成大 B012

600749 西藏旅游 B035

600750 江中药业 B053

600768 宁波富邦 B003

600773 西藏城投 B033

600777 新潮能源 B007

300942 易瑞生物 B047

300942 易瑞生物 B056

300943 春晖智控 B022

300961 深水海纳 B038

301043 绿岛风 B020

301066 万事利 B021

301088 戎美股份 B003

301118 恒光股份 A15

301119 正强股份 A15

301155 海力风电 A17

600006 东风汽车 B053

600009 上海机场 B004

600011 华能国际 B048

600029 南方航空 B013

600037 歌华有线 B033

600052 浙江广厦 B012

600060 海信视像 B009

600061 国投资本 B004

600072 中船科技 B023

600096 云天化 B038

600109 国金证券 B043

600112 ST天成 B042

600132 重庆啤酒 B056

600146 *ST环球 B025

600151 航天机电 B024

600167 联美控股 B017

600180 瑞茂通 B028

600188 兖州煤业 B013

600191 *ST华资 B041

600191 *ST华资 B053

600196 复星医药 B018

600198 *ST大唐 B052

600200 江苏吴中 B047

600203 福日电子 B034

600221 *ST海航 B013

600231 凌钢股份 B032

600232 金鹰股份 B008

600252 中恒集团 B049

600267 海正药业 B001

600269 赣粤高速 B004

600282 南钢股份 B016

002810 山东赫达 B005

002819 东方中科 B042

002821 凯莱英 B068

002826 易明医药 A30

002838 道恩股份 B009

002840 华统股份 B020

002852 道道全 B029

002857 三晖电气 B052

002859 洁美科技 B029

002869 金溢科技 B007

002876 三利谱 B035

002887 绿茵生态 B025

002903 宇环数控 B015

002907 华森制药 B037

002917 金奥博 B067

002933 新兴装备 B023

002935 天奥电子 B049

002936 郑州银行 B004

002939 长城证券 B018

002943 宇晶股份 B035

002946 新乳业 B048

002952 亚世光电 B040

002955 鸿合科技 B034

002962 五方光电 B024

002969 嘉美包装 B038

002984 森麒麟 A17

002991 甘源食品 B025

002993 奥海科技 B043

002995 天地在线 B021

002996 顺博合金 B040

002997 瑞鹄模具 B026

003012 东鹏控股 A31

003029 吉大正元 B051

003031 中瓷电子 B021

003038 鑫铂股份 A15

300268 佳沃食品 B017

300530 *ST达志 B052

300571 平治信息 B024

300792 壹网壹创 B033

300876 蒙泰高新 B028

300919 中伟股份 B010

002352 顺丰控股 B066

002361 神剑股份 B007

002364 中恒电气 B058

002366 台海核电 B046

002369 卓翼科技 B007

002376 新北洋 B019

002383 合众思壮 B023

002405 四维图新 B022

002420 毅昌股份 B025

002422 科伦药业 B038

002425 凯撒文化 B028

002431 棕榈股份 B026

002432 九安医疗 B027

002458 益生股份 B053

002504 ST弘高 B056

002505 鹏都农牧 B015

002506 协鑫集成 B049

002507 涪陵榨菜 B018

002510 天汽模 B043

002512 达华智能 B003

002538 司尔特 B025

002556 辉隆股份 B010

002568 百润股份 B052

002586 *ST围海 B002

002587 奥拓电子 B054

002594 比亚迪 B021

002610 爱康科技 B051

002620 瑞和股份 B027

002647 仁东控股 B019

002666 德联集团 B055

002667 鞍重股份 B027

002723 金莱特 B048

002728 特一药业 B050

002742 三圣股份 B027

002745 木林森 B037

002757 南兴股份 B017

002765 蓝黛科技 B002

002776 ST柏龙 B053

002785 万里石 B049

002789 建艺集团 B028

002796 世嘉科技 B054

000999 华润三九 B055

001267 汇绿生态 A17

001317 三羊马 A12

001979 招商蛇口 B008

002005 *ST德豪 B050

002011 盾安环境 B070

002020 京新药业 B018

002022 科华生物 B003

002026 山东威达 A15

002027 分众传媒 B040

002042 华孚时尚 B053

002047 宝鹰股份 A17

002048 宁波华翔 B048

002050 三花智控 B035

002057 中钢天源 B035

002062 宏润建设 B019

002069 獐子岛 B032

002072 *ST凯瑞 B029

002073 软控股份 B043

002089 *ST新海 B034

002106 莱宝高科 B063

002131 利欧股份 B052

002146 荣盛发展 B030

002151 北斗星通 B021

002175 *ST东网 B027

002180 纳思达 B054

002189 中光学 B052

002192 融捷股份 B038

002198 嘉应制药 B068

002215 诺普信 B042

002224 三力士 B030

002239 奥特佳 B014

002251 步步高 B042

002271 东方雨虹 B031

002288 超华科技 A10

002292 奥飞娱乐 B063

002326 永太科技 B020

002331 皖通科技 B020

002333 罗普斯金 B021

002339 积成电子 B015

002351 漫步者 B032

000023 深天地A B008

000034 神州数码 B052

000046 泛海控股 B009

000063 中兴通讯 B004

000088 盐田港 B016

000401 冀东水泥 B032

000402 金融街 B013

000413 东旭光电 B006

000422 湖北宜化 B029

000428 华天酒店 B023

000505 京粮控股 B016

000510 新金路 B035

000514 渝开发 B051

000541 佛山照明 A15

000563 陕国投A B019

000626 远大控股 B050

000650 仁和药业 B015

000651 格力电器 B066

000652 泰达股份 B069

000656 金科股份 B022

000709 河钢股份 B062

000711 京蓝科技 B062

000717 韶钢松山 B033

000727 冠捷科技 B014

000767 晋控电力 B027

000768 中航西飞 B003

000780 *ST平能 B036

000782 美达股份 B008

000800 一汽解放 B042

000812 陕西金叶 B012

000813 德展健康 B021

000825 太钢不锈 B064

000830 鲁西化工 B008

000886 海南高速 B003

000918 嘉凯城 B009

000921 海信家电 B067

000922 佳电股份 B041

000949 新乡化纤 B008

000973 佛塑科技 B055

000978 桂林旅游 B008

000998 隆平高科 B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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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60026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2021-115号

债券简称：海正定转 债券代码：110813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投资基金名称：台州椒江英飞海正创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英

飞海正”或“本基金”或“合伙企业” ，名称暂定，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投资方向：本基金拟向生命科学领域投资，主要以生物医药为主，高端医疗设备、器

械为辅，相关方向的非上市公司股权、可转债、市场化和法治化债转股，以及中国证监会认

可的其他资产。

●投资金额、占比及身份：本基金总规模拟为人民币50,000万元，分三期完成，浙江海

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药业” 或“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浙江海正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正投资” ）拟分别作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合计使用不超过

12,500万元自有资金参与投资，总投资占基金总规模的25%。

●鉴于共同参与设立英飞海正的有限合伙人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台州湾科创谷” ）为公司关联方，故本次认购英飞海正份额事宜构成关联交易。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

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相关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公司及海正投资尚未签署合伙协议，同时认缴出资额尚未缴纳，英飞海正

尚未正式设立，工商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证

监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相关规定要求，英飞海正在完成工商登记后，还须向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备案手续。

2、医药产业基金的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将面临较长

的投资回收期，合伙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到经济环境、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交

易方案、并购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面临基金项目无法退出、及基金不能实现预期效益

的风险等，具体实施进度和最终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以认

缴出资额为限对债务承担责任；海正投资作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公司将密切关注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同时将结合整体宏观经济走势，深入了解和掌

握行业发展方向，紧密切合公司发展战略，寻找具有投资价值的标的，加强风控论证和投后

管理，尽力降低投资风险，并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历来重视科研投入，为促进海正药业加速发展，整合公司医药产业资源，提升企业

综合竞争力，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海正投资拟与台州市英飞创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筹建，以

下简称“英飞创收” ）、英飞尼迪贰号（珠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英飞尼迪贰号”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资产管理公司” ）、台州湾

科创谷以自有资金共同投资由英飞尼迪（珠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尼

迪” ）牵头设立的台州椒江英飞海正创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

的名称为准），基金总规模拟为人民币50,000万元，分三期完成。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海正投

资拟分别作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合计使用不超过12,500万元自有资金参与投资，总

投资占基金总规模的25%。

台州湾科创谷是台州市椒江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台州市椒江工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由台州市椒江区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椒江国运集团” ）

100%控股，而椒江国运集团为海正药业实际控制人，因此，台州湾科创谷属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规定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已对上述

关联交易发表事前认可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不存在对其他投资人承担保底收益、退出担保等或有义务的情形。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

关联人之间未发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暨关联关系

（一）基金管理人

企业名称：英飞尼迪（珠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K49U4G

法定代表人：赵学敏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11-25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572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英飞尼迪由英飞尼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100%控股

主要管理人员：

陈小刚先生， 上海复旦大学-麻省理工国际MBA和上海交通大学高分子材料学士学

位。 曾主导英飞尼迪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多支基金的设立，领导和参与了数十个投资案

例并担任多家被投企业董事。 陈小刚拥有20多年的企业战略规划、运营管理和基金投资运

作经验。 并多次担任“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评委，曾荣获“宁波市科技创新推动奖” ，并被评

为宁波“十大天使投资人“。

赵学敏女士，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特许金融分析师（CFA）证书、深

圳市高层次专业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 曾在富士康集团、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国泰

君安力鼎投资和天山基金工作，在基金运营管理、投资并购、企业战略规划、项目审计、财务

尽职调查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吕旭斌先生，上海海事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学士学位。 曾服务于平安信托、平安金融科

技有限公司、东莞农商银行，在股权投资项目的财务管控、资本运作、退出管理及增值服务、

资产配置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主要管理模式：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本基金的投资决策机构，对本基金的项目投

资做出决议。 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会议决议，履行相应的投资事宜，并

且在投资完成后进行项目投资后管理。

近一年经营状况：英飞尼迪主要投资大健康及生命科学等领域，其经营情况良好，2020

年实现全年总资产5,038.63万元人民币、净资产4,622.69万元人民币、总收入2,985.54万元

人民币。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英飞尼迪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登记备案程序，登记编号为P1066129。

英飞尼迪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与第三方也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

益的安排，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二）普通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

1、执行事务合伙人暨普通合伙人：台州市英飞创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筹建）

企业类型拟为：外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拟为：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

经营范围拟为：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投资金额拟为：1000万元人民币

英飞创收由英飞尼迪与台州资产管理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英飞尼迪与台州资产管理公

司的投资占比分别为70%、30%，英飞尼迪为控股股东。 目前该公司尚未成立，预计于2021

年11月底前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英飞创收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

2、普通合伙人：浙江海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1MA2AY3XK7W

法定代表人：沈锡飞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7-11-13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4号大街28号2幢415室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实业投资（以上除证券、期货，未经金

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海正投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近一年经营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海正投资总资产为165.96万元人民币，归属母

公司净资产为165.96万元人民币，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5.20万元人民币（以上财务数据已

经审计）

海正投资与第三方不存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与本次交易除公司外其他合作方之间

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3、有限合伙人：英飞尼迪贰号（珠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6B6UT6C

执行事务合伙人：英飞尼迪（珠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1-04-25

注册资本：7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6号105室-73682（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管理模式：英飞尼迪贰号是由英飞尼迪管理的基金，作为英飞尼迪开展私募股权

投资业务的基石出资主体。

主要管理人员：英飞尼迪为英飞尼迪贰号的基金管理人，主要管理人员均由英飞尼迪

核心人员担任，分别为陈小刚先生、赵学敏女士、吕旭斌先生。

私募基金登记编号：英飞尼迪贰号已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履行登记备案程序，私募基金产品登记编号为SQT426。

英飞尼迪贰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的关系。

4、有限合伙人：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0MA28G1XLXT

法定代表人：朱建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11-04

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市府大道西段618号台州科技城综合楼10层1006室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社会经济咨询，财务咨询服务。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由台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 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5、有限合伙人：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2MA2KB17A85

法定代表人：陆灵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1-05-12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中山东路338号3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

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台州湾科创谷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规定的关联法人，过去12个

月内公司与其不存在交易行为，且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

系。

截至本公告日，除台州湾科创谷与公司共同参与认购本基金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合作方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且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三、拟设立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合伙企业名称：台州椒江英飞海正创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以工商

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二）拟注册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心海路600号台州创谷基金港（以最终核准登记

为准）

（三）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私募基金应及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备案）、（以上不含证券业务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的项

目）。 （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四）经营期限：基金运作期限为7年，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再延长1年。 其中4年为

投资期，自投资期满之日起3年为投资回收期。

（五）合伙企业目的：在符合国家法律、宏观政策、产业政策以及监管机构相关规定的

前提下，通过投资生命科学领域，实现投资收益。

（六）出资金额、方式、期限

合伙企业拟设立总规模为人民币50,000万元， 合伙人以现金出资方式分三期出资，每

期分别实缴出资额的30%：30%：40%，I期为15,000万元，II期为15,000万元，III期为20,

000万元。 各合伙人需按基金管理人发出的通知要求，完成缴纳其认缴出资额。

具体出资情况如下：

基

金

结

构

出资人 类型

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认缴比例

台州市英飞创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筹建） GP1 500 1%

浙江海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GP2 500 1%

英飞尼迪贰号（珠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LP

12,500 25%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2,500 25%

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司 12,000 24%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24%

合计 50,000 100%

（七）管理人及普通合伙人

该投资基金采取双GP模式，合伙企业管理人为英飞尼迪（珠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其具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资质。 由英飞尼迪指定关联主体作为普通合伙人及执行

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海正投

资作为普通合伙人（GP），为管理人筛选项目提供专业的投资咨询服务，不参与基金日常运

作管理。

四、拟签署《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伙期限、出资金额、资金托管、出资方式、实缴出资期限安排

1、合伙期限

本有限合伙工商登记的经营期限为自本有限合伙工商登记成立日起8年。 本有限合伙

的运行期限为运行起始日起7年。 根据本有限合伙的经营需要，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

延长本有限合伙运行期限1年。 本有限合伙自运行起始日起的4年为投资期，自投资期满之

日起3年为回收期。

2、合伙人的出资金额和资金托管

有限合伙目标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5亿元，最低实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1.5亿元，依据

基金管理人发出的缴款通知书进行缴款。 认缴本有限合伙出资，同时被执行事务合伙人接

受并签署本协议，即构成有限合伙人成功入伙的条件。

执行事务合伙人将为本有限合伙开立银行托管账户和（或者）监管账户（如需），本有

限合伙的所有合伙企业财产最终以本有限合伙的名义存入该银行托管账户，本有限合伙的

所有开支结算均应通过该托管账户进行。 本有限合伙因委托银行监管和（或者）托管机构

对本有限合伙银行账户内的全部资金实施监管和（或者）托管而需向银行监管和或者托管

机构支付的费用由本有限合伙承担。

3、出资方式

所有合伙人均以货币出资。

4、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期限安排

（1）基金备案：全体合伙人依据基金管理人发出的缴款通知书进行缴款，在本基金实

缴出资额达到人民币1,000万元后， 本有限合伙提交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基金产

品备案。

（2）第一期出资：在本有限合伙完成基金备案后，全体合伙人依据基金管理人发出的

缴款通知书进行缴款（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不少于10个工作日的资金准备期），本基金该

次实缴出资额累计应达到人民币1.5亿元（该金额包括基金备案的人民币1,000万元）。

（3）第二期出资：在第一期出资基金实缴出资额被使用70%（含）后，全体合伙人依据

基金管理人发出的缴款通知书进行缴款（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不少于10个工作日的资金准

备期），本基金该次实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1.5亿元。

（4）第三期出资：在第二期出资基金实缴出资额被使用70%（含）后，全体合伙人依据

基金管理人发出的缴款通知书进行缴款（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不少于10个工作日的资金准

备期），本基金该次实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2亿元。

（二）管理团队、管理费

1、管理团队

管理团队由英飞尼迪之管理团队担任。

2、管理费

作为基金管理人对本有限合伙提供管理及其它服务的对价，各方同意本有限合伙在其

存续期间应按下列规定以其在本有限合伙托管账户中的资金向基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

在本有限合伙投资期限内， 本有限合伙按本有限合伙实缴出资总额的2%/年向本有限

合伙的管理人支付管理费；在本有限合伙的回收期内，按尚未退出的投资金额的1.5%向基

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 如本有限合伙有延长期，则不支付管理费。

下列支出由普通合伙人自行承担：

（1）普通合伙人的人力开支包括工资、奖金和福利等费用；

（2）与本有限合伙的管理相关办公场所租金、物业管理费、水电费、通讯费、办公设施

费用；

（3）普通合伙人的其它日常经营经费；

（4）其他应由普通合伙人承担的费用。

（三）普通合伙人

1、无限责任

普通合伙人对本有限合伙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执行事务合伙人

全体合伙人签署本协议即表示其选择台州市英飞创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本有限合

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3、权限

执行事务合伙人拥有 《合伙企业法》 及本协议所规定的对于本有限合伙事务的执行

权，应以本有限合伙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在本有限合伙所确定的项目投资限制范围内，有

完全的权限和权力代表或指示本有限合伙从事其合理认为对本有限合伙的经营、本有限合

伙的项目投资管理、以及促进本有限合伙的业务所必需的或适当的所有事项。

普通合伙人有权协助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本有限合伙的日常事务。

4、利益冲突和关联交易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以有限合伙人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经营本

有限合伙，如本有限合伙与执行事务合伙人管理的其它投资工具发生利益冲突时，执行事

务合伙人应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障本有限合伙利益。

在项目投资、项目退出时，如涉及关联交易，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中涉及关联交易方需

采取回避表决，并且由非关联方委员全票通过为有效表决。

5、声明

普通合伙人不对有限合伙人的投资作任何收回本金或者最低收益的保证或担保。

执行事务合伙人承诺，执行事务合伙人向有限合伙人提供的所有信息真实、准确和完

整。

（四）有限合伙人

1、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本有限合伙债务承担责任。

2、不得执行合伙事务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本有限合伙之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本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行使本协议规定的任何权利均不应被视为构成有限合伙人参与管理或控

制本有限合伙的投资、退出或其它活动，从而导致有限合伙人被认定为根据法律或其它规

定需要对本有限合伙之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普通合伙人。

3、身份转换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全体合伙人达成全体一致同意的书面决议，有限合伙人不能转换

成普通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也不能转变为有限合伙人。

（五）投资范围、投资限制、现金管理

1、投资范围

投资于生命科学领域，主要以生物医药为主，高端医疗设备、器械为辅，相关方向的非

上市公司股权、可转债、市场化和法治化债转股，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资产。 同时，本

有限合伙投资早期项目的比例不高于本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总额的15%。

2、投资限制

（1）除所允许的现金管理外，本有限合伙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股票、期货、房地产、证

券投资基金、企业债、信托产品、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保险计划及其他金融衍生品。

（2）本有限合伙不得从事担保、抵押、委托贷款业务，不得向他方（管理人除外）委托

经营合伙企业财产。

（3）本有限合伙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赞助、捐赠（经批准的公益性捐赠除外）。

（4） 本有限合伙不得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或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贷款和资金拆

借。

（5）本有限合伙不得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

（6）本有限合伙不得发行信托或集合理财产品募集资金。

（7）本有限合伙不得投资其他私募投资基金或投资性企业。

（8）本有限合伙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其他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业务。

（9） 本有限合伙对单个企业的累计投资金额不得超过本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总额 （规

模）的20%。

（10） 本有限合伙对单个企业的投资金额， 原则上不超过被投资企业投后总股权的

20%。 如有特别重大项目，可提交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司管委会进行审议。

（11）本有限合伙投资于早期项目的比例不高于本有限合伙认缴出资总额的15%。

3、现金管理

除用于满足上述投资限制之外，本有限合伙的全部剩余现金资产，仅可投资于银行存

款、国债、中央银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现金管理工具。

（六）退出策略

1、项目投资的退出方式主要包括股权转让、投资企业的IPO、新三板挂牌转让、回购、兼

并收购及清算等。

2、执行事务合伙人应秉持严谨、审慎的态度密切关注本有限合伙企业项目投资的退出

机会，并应适当、合理地依照法律法规及相关协议的约定完成项目投资的退出。

（七）投资流程

1、投资决策委员会对项目投资做出决议，确定项目投资价格、投资规模、投资比例；

2、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会议决议，履行相应的投资事宜；

3、执行事务合伙人在投资完成后进行项目投资后管理，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对项目企业

委派董事人选、监事人选等方式行使相关权利，并通过定期报告和调研的沟通方式掌握被

投企业运营动态；

4、投资的退出时机、退出方式，退出价格与退出比例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商定并形成有

效决议；

5、 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会议决议， 履行相应的投资项目退出事

宜。

（八）风险控制

本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6位成员组成，其中台州市英飞创收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4名（台州市英飞创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之股东英飞尼迪（珠海）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推荐3名，股东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推荐1名），浙江海正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委派2名。采取一人一票制，投资决策需至少5票赞成票则投资决策通过。台州湾科创

谷投资有限公司及其管理人，各有权分别委派1名观察员列席本基金投委会。

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司有权监督本有限合伙的投资和运作，但不参与本有限合伙

的日常管理。 如本有限合伙有违反投资协议约定的投资项目，则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

司享有一票否决权（为避免歧义，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不享有本处提及的一

票否决权）。 对于本基金正常的投资行为，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司原则上不干预决策。

但涉及关联交易的，应根据本协议相关条款表决。

（九）收益分配

本有限合伙采取“先回本后分利” 原则，在本有限合伙单个项目投资退出时，由执行事

务合伙人决定对单个项目投资退出的可分配收入进行分配，并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1、首先，按照各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在同等顺位的基础上分配

给所有合伙人，直至该等分配额达到所有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

2、当合伙企业年化净收益率i≤8%时，在满足上述1项的情况下如有剩余，将剩余的可

分配收入按照所有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在同等顺位的基础上分配给所有合伙人，直至所

有合伙人从本有限合伙累计获得， 截止当前分配时点8%合伙企业年化净收益率的基本收

益。

3、当合伙企业年化净收益率i〉8%时，在满足上述2项的情况下如有剩余，则将剩余的

可分配收入的80%分配给所有合伙人， 并按照所有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在同等顺位的基础

上进行分配；另外将剩余的可分配收入的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作为业绩奖励。普通合伙人

台州市英飞创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海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间关于业绩奖励的提

取比例为75%：25%。

（十）退伙机制

1、有限合伙人退伙

（1）有限合伙人可依据本协议约定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益从而退出本有限合伙，除此

之外，有限合伙人不得提出退伙或提前收回投资本金的要求（根据本协议约定进行分配除

外）。

（2）有限合伙人发生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被视为可以退伙的情形，可

以退伙；

有限合伙人发生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被视为当然退伙的情形，当然退

伙；

（3）有限合伙人以上述（2）项协议规定退伙时，对于该有限合伙人拟退出的合伙权

益，执行事务合伙人参照本协议规定享有优先受让权；执行事务合伙人放弃优先受让权的，

本有限合伙实缴出资总额相应减少。

2、普通合伙人退伙

（1）普通合伙人在此承诺，除非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在本有限合伙按照本协议约定

解散或清算之前，普通合伙人始终履行本协议下的职责：在有限合伙解散或清算之前，除非

本有限合伙至少有一名普通合伙人，否则不要求退伙，不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益；其自身亦

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主动解散或终止。

（2）普通合伙人发生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被视为可以退伙的情形，可

以退伙；

普通合伙人发生根据《合伙企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被视为当然退伙的情形，当然退

伙。

普通合伙人依上述退伙时，除非本有限合伙至少分别有一名普通合伙人和一名有限合

伙人，否则本有限合伙进入清算程序。

（十一）违约责任

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的，应当依法或依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十二）争议解决

合伙协议的效力、解释及履行均适用中国法律。 协议各方当事人因合伙协议发生的任

何争议，均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任一方可将争议向本有限合伙住所

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三）协议生效

在本协议自本基金成立时全体合伙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特别约定事项

（一）返投说明

在本基金投资期内，完成的返投指标为该基金投资或引入资本投资于台州椒江区的资

金不低于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司在本基金实缴出资额的1.2倍 （具体认定办法以台州

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定为准）：

1、被投资企业注册地为台州椒江区企业；

2、被投资企业的子公司位于台州椒江区；

3、被投资企业或其子公司的生产基地、研发基地、职能经营地等任一位于台州椒江区

范围内；

4、该基金的管理人或其关联方除本基金外的其他投资于台州椒江区；

5、该基金的管理人或其关联方引入外地企业在台州椒江区设立子公司，或设立生产基

地、研发基地、经营或营销中心等，无论该基金最终有无投资该外地企业，依据外地企业在

当地的投资换算为本基金的返投。

（二）其他特殊约定

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司无需本基金其他合伙人同意，有权

停止出资、从本基金赎回或者退出：

1、本有限合伙未按章程或合伙协议约定投资的；

2、 自本有限合伙协议生效之日起超过6个月未按约定程序和时间要求完成设立手续

的；

3、自本基金运行起始日起超过6个月未开展投资业务的；

4、在本基金运行起始日起12个月内，本基金或管理人关联基金尚未为椒江区引入项目

或直接向椒江区内企业投资的；

5、本基金投资领域和阶段不符合原定政策目标的；

6、本基金管理机构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为避免歧义，此处具体指的是本基金管理机构

实控人发生变更）；

7、本基金自基金备案完成之日起1年内未按照返投要求落实完成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

限公司实缴出资额20%的返投投资金额；

8、本基金自备案完成之日起2年内未按照返投要求落实完成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

司实缴出资额40%的返投投资金额；

9、本基金自备案完成之日起3年内未按照返投要求落实完成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

司实缴出资额70%的返投投资金额；

10、 本基金自备案完成之日起4年内未按照返投要求落实完成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

公司实缴出资额100%的返投投资金额；

11、若投资期届满后，本有限合伙投资或引入资本投资于台州椒江区的资金如低于台

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司实缴出资金额的1.2倍，则管理人需向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司

返还未完成返投要求部分所对应已收取的管理费（已收取的管理费指：在投资期内，管理人

已实际从本有限合伙收取的管理费）。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返还的管理费=（1-实际已完成返投的投资金额/应完成返投的投资目标金额）X已收

取的管理费×台州湾科创谷投资有限公司实缴出资比例

（三）同业竞争要求

在完成经确认的本有限合伙最终实缴出资总额70%的投资之前， 未经全体合伙人会议

一致同意，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和关键人士不得组建或管理任何与本有限合伙投资范

围、投资阶段均实质相同的相竞争的新投资载体（“新投资主体）。就本款而言，为存续期限

届满前所需支付的合伙企业营运费用，以及投资决策委员会已经批准的投资项目或对现存

的投资项目投资决策委员会已经批准的进行追加投资等目的所作的合理预留部分应视为

已经投资。

（四）诚实信用原则

基金管理人应在其管理的同一投资策略的基金之间（若有）以诚实信用原则分配投资

机会。

（五）其他约定

如本有限合伙拟参与投资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已投资的项目时，本有限合伙

可以作为该项目的跟投方，但是不得作为该项目的领投方。

六、参与投资合伙企业的目的

公司本次参与英飞尼迪发起设立的投资基金，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结合公司在

医药领域的专业优势，借助专业投资管理机构的投资经验和专业能力，优势互补推动公司

引入市场化资本和外部资源，获取投资收益。 同时该合作模式可利用基金的专业优势和风

险控制能力，为公司寻求优质项目投资机会，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七、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投资，总投资额

占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的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投资

领域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性、投资规模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较小。 该合伙企业

不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投资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八、风险提示

（一）截至目前，公司及海正投资尚未签署合伙协议，同时认缴出资额尚未缴纳，基金

尚未正式设立，工商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证

监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相关规定要求，合伙企业在完成工商登记后，还须向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备案手续。

（二）医药产业基金的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公司本次投资将面临较

长的投资回收期，合伙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到经济环境、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

交易方案、并购整合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面临基金项目无法退出、及基金不能实现预期效

益的风险等，具体实施进度和最终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作为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以

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债务承担责任；海正投资作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

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三）公司将密切关注基金经营管理状况，同时将结合整体宏观经济走势，深入了解和

掌握行业发展方向，紧密切合公司发展战略，寻找具有投资价值的标的，加强风控论证和投

后管理，尽力降低投资风险。 并严格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交易审批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交易审批程序

2021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投

资台州椒江英飞海正创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 并同意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代表负责办理与基金筹建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

于签订合伙协议、办理出资手续、协助工商登记注册、代表公司履行股东职责等相关事宜。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

的相关规定，且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

原则，在各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各方均以现金形式出资并约定投资各方同一时

间进行出资，各方均按照出资金额确定其投资的权益比例，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有利于整合公司医药产业资源，促进公司加速发展，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 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

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

的相关规定，且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

原则，在各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各方均以现金形式出资并约定投资各方同一时

间进行出资，各方均按照出资金额确定其投资的权益比例，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交易有利

于整合公司医药产业资源，促进公司加速发展，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参与设立台州椒江英飞海正创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暨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